“房山聚源计划”优秀青年人才
申报所需附件材料清单

1.青年骨干人才
（1） 个人资质证明（身份证或护照）扫描件；
（2） 近三年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扫描件（可在缴纳地人社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查阅打印，须体现缴纳单位名称）； 
（3） 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bookmark: _GoBack]（4）近两年首次到房山区工作，符合学历条件的，提供最高学历学位扫描件及学历、学位认证或留学服认证材料、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
（5）近两年首次到房山区创业，且符合学历条件的，提供市场监管局备案的企业章程扫描件及最高学历扫描件；
（6）近两年首次到房山区工作或创业，近三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北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倍的，提供近三年个人年薪完税证明扫描件。
2.优秀应届生
（1）个人资质证明（身份证或护照）扫描件；
（2）近三年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扫描件（可在缴纳地人社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查阅打印，须体现缴纳单位名称）；
（3）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4）申报人最高学历、学位扫描件及学历、学位认证或留学服认证材料；
（5）符合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条件的，提供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扫描件、企业国高新证书或由服务管家盖章认定的区级服务包证明文件。
（6）符合创办企业且为实控人条件的，提供市场监管局备案的企业章程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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